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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執行關稅/貨稅估價 

編號  LOSAIE401B 

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物流服務供應商。從業員應能根據海關和有關貨物報關的相關法規要求，執行

海關/貨稅估價及申報。(例如：《應課稅品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109章)及其附屬條例) 

級別  4 

學分  3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瞭解關稅/貨稅申報知識 

 關稅申報功能 

 相關的海關及有關法規 

 工作要求 

 

2. 應用合適的申報方法 

 按照海關及相關法例，辨認所用的交易申報方法及替代申報方法 

 根據客戶要求和公司政策安排申報 

 

3. 為關稅估價找出進口/出口/轉口銷售交易合同 

 為海關申報找出進口商及銷售商 

 為海關申報找出相關合同 

 找出與合同相關的交易條款 

 

4. 決定價格及調整價格的要素 

 辨認構成已付或應付價格的組成部分 

 按照相關法例作出價格調整 

 按照相關法例調整相應成本 

 

5. 計算關稅 

 按照海關及相關法例決定貨品的進出口或轉口日期和地點 

 應用適當匯率計算交易價值 

 找出估值建議的要求 

 

6. 按照立法規定記錄報關申請/申報表上的申報資料 

 找出報關系統表上的相關申報部分 

 完成填寫報關系統表上的申報資料 

 檢查計算並按需要核對結果 

 按照海關及相關法例規定與公司程序，保留已完成的文件 

 將相關文件傳送給客戶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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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夠應用相關估價方法 

 能夠辨認關稅估價的合同 

 能夠決定價格及調整價格的要素 

 能夠辨認與價格相關的成本要素 

 能夠計算關稅 

 能夠記錄報關申請/申報上的估價資料 

備註   
 

  


